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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酷刑和刑讯逼供在律师权利被蓄意践踏的浪潮中猖獗肆虐 

国际特赦组织在今天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仍然极度依赖通过酷刑和其他虐待手段获取

证词，而坚持不懈地提起酷刑和虐待指控的律师往往被威胁、骚扰，甚至被羁押及施以酷刑。 

题为《茫无尽头》的报告记录了中国的酷刑和刑讯逼供问题。在改变刑讯逼供嫌疑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做法方面，

中国政府声称促进了人权的刑事司法改革实际上取得的进展甚少。辩护律师试图提起或调查酷刑指控，但一直

被警察、检察人员和法院系统性地阻挠。 

“在一个甚至律师也有可能被警察施以酷刑的制度下，一般被告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

潘嘉伟说。 

“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独立自主，当中警察仍然只手遮天，而被告人的权利被践踏时也未能追索寻求补救，掩饰

这样一个系统对于遏止中国的酷刑和其他虐待做法毫无作用。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改善人权状况，就必须在

执法机关实施虐待行为时着手追究责任。” 

身处中国各地的律师告诉国际特赦组织，他们透过法律途径挑战执法当局时遭到报复。律师指出了司法系统中

的根本缺陷，就是警察、检察人员和其他官员绕过旨在防止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新保障措施。据中国

的法律专家估计，所有刑事被告人中只有少于 20%获得法律代理。 

“中国政府似乎担心冤假错案所带来的尴尬局面，多于在羁押场所遏止酷刑的问题，”潘嘉伟说。 

“在警察看来，获取认罪供词仍然是最直接了当地令被告人入罪的办法。在律师能够做好其本分而无须担心被报

复之前，酷刑问题在中国仍会猖獗肆虐。” 

报告记录了受刑者在审讯前羁押阶段遭受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包括被警察殴打或在他们知情或下令的情况

下被其他囚犯殴打。报告所述的刑具包括铁椅子和老虎凳，老虎凳的方式是受刑者的双腿被绑在凳上，期间渐

渐增加垫在其脚下的砖头数目，迫使其双腿向后弯曲。此外，虐待的手段还包括长时间剥夺睡眠和拒绝提供足

够的食物和水。 

中国在酷刑方面的记录将于下周在日内瓦受到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查，中国政府称当局“一直鼓励和支持律

师履行其职责”，并否认做出任何“报复行为”。 

唐吉田曾在北京担任检察官和律师，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 2014 年 3 月期间遭到地方公安人员殴打，当时他正

与另外 3 名律师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建三江调查有关在秘密拘留设施（被称为“黑监狱”）据称发生的酷刑情况。 

“我被绑在铁椅上，被人扇耳光、脚踢，更被人用载着水的胶瓶打我的头以致晕了过去，”唐吉田说。 

后来，唐吉田被蒙头，手被铐在背后，并被绑着手腕悬空离地被警察殴打。 

来自北京的律师余文生在 2014 年 10 月 13 日被公安拘捕，并被羁押 99 日。他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被审问



了约 200 次，当中有 10 名公安人员被安排每天分 3 班轮流讯问他。当时，他的手腕被这些人员故意紧紧地铐在

背后。 

“我的手都肿胀起来，其感觉真是生不如死。那些警察不停地拉扯我的手铐，每一次拉动都带来我的惨叫，”余文

生说。 

秘密羁押和酷刑 

法律专家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审讯前羁押阶段的刑讯逼供现象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涉及异议人士、少数民

族和宗教活动等政治案件。 

报告显示当局在过去两年来日渐增加使用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新羁押方式，令被羁押者无法与外界接触。

在中国于 2012 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并于 2013 年施行该法时，这种羁押方式被正式纳入法律之内。  

在此制度之下，涉嫌恐怖主义、重大贿赂或国家安全案件的人可以被关押在正式拘留制度以外的秘密指定地点，

时间可长达 6 个月，期间不得联系外界，令被羁押人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极大威胁。 

中国今年持续打压律师和活动人士以及法律活动人士，12 名律师和活动人士目前因国家安全相关罪名，被“指定

居所监视居住”。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上述所有人士都有机会面临酷刑和其他虐待的风险，并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

他们并撤销所有针对他们的罪名。 

抗拒改革 

尽管中国自 2010 年起几次修改相关法律，但酷刑的定义在中国法律之下仍然不足，而且有违国际法。中国的法

律仅禁止若干酷刑行为，例如“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而且也只有若干执法人员会被视作施刑者，其他加害者

只能以从犯的身份被起诉；再者，中国的法律也不如国际法般明文禁止精神折磨。  

受访的大部分律师均表示，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和公安机关拥有极大权力都是他们提起酷刑指控寻求公义的主

要障碍。地方政府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政法委员会（下称政法委）在法院判定敏感的政治案件时施加巨大影响力。

当政法委想要得到定罪判决时，法院往往无视酷刑指控，施刑者也极少被追究责任。 

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律师抨击当局令他们一直未能在法院内提起酷刑指控；国家检察机关一直没有进行真

正的调查，更别说独立机构；而且刑讯逼供取得的证词也一直没有被排除在庭审之外。 

“地方官员和警察继续暗中操控着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即使律师尽了最大努力，但往往由于政治考量致使有关

酷刑的指控被漠视，”潘嘉伟说。 

“警察行使过大权力，不被约束，结果导致遏止酷刑的措施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酷刑和非法“证据” 

如前所述，中国已修改部份法律以期排除由酷刑取得的证据，为了分析中国的法院在修改法律后如何处理刑讯

逼供的指控，国际特赦组织核查了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内的其中几百份法律文书。  

在 590 起有作出酷刑指控的案件中，只有 16 起申请禁止使用以“刑讯逼供”取得的证词获得批准；而在这 16 起

案件中，只有一起的当事人被宣告无罪释放，其余案件的当事人则因其他证据而被定罪。在众多案件中只有极

少数获准排除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这现象与律师所述的不谋而合，也即刑讯逼供获得的证词继续在法院被呈



交为证据，而且法官也没有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 

按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检察院负有举证责任，证明证据是合法取得。但实际上，如果被告人无法证明酷刑的

发生，则法院一般会驳回酷刑的指控。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建议。尤其，为了杜绝中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生发酷刑和其他虐待的现象，国际特赦组

织呼吁中国政府： 

- 确保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在开展工作时不受骚扰、威胁和任意限制，也无须担心遭受羁押、酷刑和其他虐

待或刑事起诉； 

- 确保任何通过酷刑和其他虐待取得的供述不被任何诉讼程序作证据使用； 

- 将中国法律、政策和惯例做法与国际法之下有关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的规定接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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